采购需求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或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包号
	品目号
	品目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最高限价（元）
	是否允许进口

	1
	1-1
	麻精药品智能管理设备
	10
	台
	200000.00
	否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60日历日内到货。 
交货地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2、付款条件：详见第六章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3、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等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验收。
4、售后服务（质保期）：验收合格后不少于3年，质保期内供应商负责设备维修及维护。
5、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6、包装方式及运输：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3、 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为麻精药品智能管理设备，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采购需求，综合考虑产品的适用性。投标人应以技术先进的产品、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提供产品及制造商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提供产品或其制造商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所供产品或其制造商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
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3.1 中小企业、监狱企业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3.2 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
具体详见投标人须知。
（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1、供应商所提供的部件之间及设备之间的连线或接插件均视为设备内部部件，应包含在相应的配置中。 
2、工作条件：除了在技术要求中另有规定外，供应商提供的一切仪器、设备和系统，应符合下列条件： 
2.1 仪器设备的插头要符合中国电工标准。如不符合，则应提供适合仪器插头的插座，必须要有接地。
2.2 如果仪器设备需特殊的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特殊温度、湿度、震动强度等），供应商应在有关投标文件中加以说明。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设备的维护及技术支持
1.1经有关部门验收或检测合格后开始计算保修期。
1.2保修期满后整机每年常规保修费用不超过购置费的5%。
1.3免费提供软件升级服务。
1.4 所有的替代零配件的提供需得到买方的认可。
1.5 在保修期内中标人必须为用户提供技术援助电话，用于用户报告故障。技术援助电话支持应是中文，如电话支持无法解决，投标人应在接到通知后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响应，并采取行动修理故障。在保修期内除提供上述技术服务外，投标人有责任对其所提供的所有产品提供以下形式的技术服务。
1.5.1 电话咨询：免费提供咨询电话技术支持服务，解答用户的系统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操作方法。
1.5.2 现场响应：自收到用户的服务请求起24小时内。若以上服务形式不能解决问题，投标人应指派技术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故障处理。遇到重大技术问题，投标人应及时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进行故障排除，并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所提交的解决方案可行，同时提出确定的维修方案。
2、培训要求：培训是指涉及产品基本原理、安装、调试、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学习。供应商应保证在采购人指定交货地点对每包（品目）最终用户设备操作人员提供终身免费培训。供应商报价时应提供详细的培训方案。培训教员的差旅费、食宿费、培训教材等费用，应计入报价。
[bookmark: _Hlk116309770]注：上述要求如与货物技术规格具体要求以及合同文本冲突则以货物技术规格具体要求以及合同文本要求为准。
（四）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投标人在响应采购需求时，应就“货物技术规格具体要求”进行逐条响应，并针对每个设备（至少包含“★”“▲”号或“#”号条款）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形式：以制造商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彩页说明、技术白皮书）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为准。如果技术参数明确证明材料，以技术参数要求为准。若制造商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与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不一致，以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为准。如投标人未就“货物技术规格具体要求”进行逐条响应或未提供的所投设备的技术支持资料或提供的技术支持资料与所投设备不一致或不能体现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的，评标委员会可不予承认，并可认为该技术应答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由此产生的评标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对于技术规格要求中标注“★”“▲”号或“#”号（如有）的技术参数，在应答采购需求偏离表时具体到技术支持资料页码及条目号。
（五）货物技术规格具体要求
一、技术参数：
1、柜体结构和材质：
1.1、机柜尺寸：长，610±30mm；宽，520±20mm；高1340±50mm。
1.2、满足国家对毒麻药品管理规范的安全要求，具备双人双锁、三铁一器，柜体主体由金属钢材质组成。
▲1.3、阵式抽屉结构，抽屉数量≥35个，每个抽屉存放一种药品，每个抽屉具备独立称重功能。（提供相关照片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普通抽屉：
2.1、单抽屉存放1ml药品≥60支，抽屉打开后可直接存取。
2.2、支持单抽屉合并为双抽屉。
2.3、抽屉面板：钢化玻璃。
2.4、设备正常运行下，各抽屉存储空间温度不高于环境温度 2℃。
3、冷藏抽屉
3.1、数量：1个。
3.2、温度控制范围：2℃～8℃。
3.3、从26℃环境温度制冷至2℃所需时间≤2h。
3.4、冷藏抽屉尺寸：长度，130mm±10mm；宽，170mm±5mm；高：70mm±5mm。
4、具有抢救药品抽屉，可直接打开。
5、具备计数模块，抽屉关闭后，存储药物时实现自动计数，完成计数显示的时间≤3s。
6、具有内置空安瓿回收通道和空安瓿储存抽屉，可独立存放空安瓿瓶；安瓿瓶投递口可自动开闭，对安瓿瓶自动计数；废瓶投递后，完成计数显示的时间≤2s。
7、20支单品种类药品取药时间≤10s。
8、待机状态下，运行噪音：≤55dB(A)。
9、控制系统
9.1、液晶触摸显示屏≥17英寸；配备无线鼠标、无线键盘。
9.2、可通过账号密码、指纹等方式对取药人、监督人进行身份智能识别；可识别取药人权限，自动判断是否有拿取麻精药品的权限。
▲9.3、在断电断网的情况下，可通过指纹认证开启设备应急门并进行应急取药。设备恢复正常工作状态后，应有本次应急取药记录；在断电断网的情况下，可通过两个机械锁打开设备维修门，通过维修门可手动打开设备应急门并进行应急取药。设备恢复正常工作状态后，应有本次应急取药记录。（提供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9.4、可设置手术患者住院号做为取药必填项，对于必填项必须完成相关内容的填写，否则无法取药。
9.5、支持绿色通道，针对无住院号需抢救的患者，可快速生成虚拟住院号，完成必填项的录入。
▲9.6、具备按照医嘱取药，实时显示医嘱内容，通过点击医嘱内的药品，自动打开存放该药品的抽屉。（提供相关照片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9.7、自动核对取药数量和医嘱数量的差别，如实际取药数量和医嘱内数量不一致，系统发出警示。（提供相关照片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9.8、智能计数功能：取出或归还药品时，会自动计算取还数量。
9.9、具备药品种类自动识别功能。
‌9.10、在取药的同时，具备药品标签自动打印的功能。
▲9.11、退药时可识别放错药物，可在软件界面进行显示及声音报警同时自动弹出该抽屉，直至放错药物被取出（提供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9.12、具备批号，效期管理功能，设备可自动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优先打开近效期药品的抽屉，供操作者取药使用。
9.13、具备自动收费功能，在手术结束后，按照实际取药数量，自动推送至收费系统，完成收费。
9.14、界面上可显示药品信息，至少包括药品名称通用名，数量、药品分类，并可以按照药品分类自定义不同的显示颜色。
9.15、具备效期到期报警功能。当设备内所存储药物设置的效期已过时，软件界面进行报警。
9.16、具有报表统计及打印功能，各类报表可统计并支持打印。
9.17、具备操作抓拍功能，用户在进行设备系统登陆、取药及补药等操作时，摄像头可自动对设备正前方用户拍照并与操作记录一起登记。
9.18、可自动生成麻精药品处方，处方上显示余液计量、自动选择红、白纸张打印，实现CA电子签名。
9.19、对接麻醉记录单，自动计算残余药液，系统可自动生成残余药液报表。
9.20、系统可自动生成麻、精专用账册，麻精药品专册登记。
9.22、系统可自动统计普通药品账目，可自动生成补药清单。
9.23、在手术过程中，可对残余药液进行记录。
9.24、可通过手麻系统的信息接口接收临床科室的手术排班表及手术病人的基本信息。
9.25、系统可将取药人信息自动和用药人信息进行绑定，每个用药的患者都能追溯到取药人；支持对每支取走的药品和取药人、患者信息进行绑定，每支药品均能追溯到取药人和患者。
9.26、可通过HIS系统的信息接口获取患者基本信息。
9.27、对非择期手术病人通过录入住院号，获取手术患者信息。
9.28、可将手术室、麻醉医生设置为筛选条件对手术进行查询。
9.29、可对接手麻系统下达的各类药品医嘱，包含一次性医嘱、维持性医嘱、术中即时应变医嘱、PCA医嘱。
9.30、具备药物配伍禁忌智能提醒功能，当取完第一种药品后，后取的药品如果与第一种药品存在配伍禁忌，则系统可报警提示。
